附件1

2026年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指南
一、工作程序
（一）个人申报、二级单位审核
申报人向所在学院、部门申报，各二级单位重点审核申报人师德师风、任现职年限、学历学位、教师资格等基本条件。各二级单位汇总本单位《2026年申报中高级职称人员报名表》（附件2），5月15日前提交纸质版（加盖公章）至人事处师资科（石湫校区崇德楼208室），同时通过邮箱报送电子版材料（irene8533@jssnu.edu.cn）。
[bookmark: _GoBack]（二）二级单位评议推荐
二级学院以学院为单位、机关部门以小组为单位（具体分组详见附件3），组织开展本学院（小组）申报人的材料展示、信息公示和述职评议等工作。展示内容包括教学材料（教材、教案、课件、教学大纲、教学总结、试卷分析）、科研成果与申报材料等，申报人信息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二级学院成立由所在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教职工代表组成的民主测评小组，参加测评人数不少于本单位总人数的1/2且不少于15人；机关部门按小组组织民主测评，参加测评人数不得少于本小组总人数的2/3。测评小组对申报人思想政治、师德师风、工作业绩和工作表现开展综合评价并进行投票。同意票数超过半数以上方可推荐申报。
测评小组需填写《2026年申报中高级职称人员民主测评表》、《2026年申报中高级职称人员民主测评情况汇总表》（附件4），专任教师系列需同时填写《2026年申报中高级职称人员教学测评表》（附件5）。民主测评成绩填入《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第十一项“任现职以来考核情况”第4条“思想政治表现考核意见”和第十二项“推荐意见”（公示情况也填入此栏）；专任教师系列教学测评成绩填入第十一项第1条“教学质量综合考核意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研究系列填写第十一项第3条“工作业绩民主测评情况”。以上测评结果均需签字并加盖公章。
（3） 提交评审材料
1. 专任教师系列申报人填写《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申报人员基本状况表》和《任现职以来教育、教学业绩目录》；实验技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研究系列和图书等其他专技系列中级职称申报人填写《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申报人员基本状况表》；图书等其他专技系列高级职称申报人填写《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申报人员基本状况表》（附件6—8），5月20日前通过邮箱报送电子版材料（irene8533@jssnu.edu.cn）。
2. 申报人对照《2026年申报中高级职称人员报送材料清单》（附件9），于5月22日报送纸质版材料（石湫校区崇德楼208室）。
其中，《任现职以来科研业绩目录》由科研处统一从学校综合信息平台中导出，各申报人于5月15日—20日期间与科研处联系核对领取。申报图书等其他专技系列高级职称人员的民主测评成绩汇总材料纸质版、选票原件、公示情况等材料须一并报送至人事处师资科。
（四）同行评议
2026年申报专任教师、实验技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研究管理等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通过第三方平台完成线上送审工作。送审成果须与本人从事专业和研究方向密切相关，其中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人提交3篇（部）代表性成果，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人提交2篇（部）代表性成果。
已参加2025年职称评审且有论文送审同行专家评议结果的，本年度是否重新送审由申报人自行决定。
（五）学校学科评议组评议
学校学科评议组（以下简称“学科组”）对申报人进行面试答辩，全面了解申报人的知识水平、研究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的思路等综合素质，对申报人进行科学的评价。学科组在面试答辩的基础上，对申报人的业绩、成果及其他材料进行评议，通过人员将向学校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予以推荐。
（六）学校评委会审定
学校评委会按照国家、省和学校有关职称政策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条件，对申报人的申报材料和学科组评议结果进行审议，并在此基础上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七）评审结果公示
对学校评委会评审通过人员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八）发文、报备、制证
学校公布评审结果、发文，并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备案。备案通过后，可自行登录“江苏人才服务云平台”，下载、打印本人职称电子证书。
二、注意事项
（一）海外归国人员、党政机关交流或部队转业安置到高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首次申报职称时可根据专业水平和工作业绩并参照同类人员评审标准，直接申报相应职称。其中党政机关交流或部队转业安置到高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需在高校任职满三年，任职时间的计算截止到申报评审的当年年底。
（二）对中、初级职称实行国家统一考试的经济（含人力资源管理、知识产权、农业经济）、会计、统计、审计、卫生技术、船舶、翻译、出版、通信等9个职称系列（专业），考试成绩合格即取得相应层级职称，不再进行相应层级职称评审或认定。对高级职称实行考试与评审相结合的经济（含人力资源管理、知识产权、农业经济）、会计、统计、审计等4个职称系列（专业），专业技术人才须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相关考试，成绩达到国家或省合格线并在有效期内方可申报评审高级职称。
（三）公示期间，申报人对涉及本人的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申请复查或进行投诉。对同行专家评议结果有异议的，不予受理。对评审通过人员有异议的，或对评审过程中各级评审组织和个人违反评审程序规定、未遵守评审纪律要求的行为的，申诉人须实名以书面形式反映，并提供必要的证据材料，以便核实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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